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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教育學程學生暨師資培育獎學金學生與公費生導師制實施要點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1次師資培育委員會修正通過(101.09.26)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通過(101.11.15)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3次師資培育委員會修正通過(102.12.18)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通過(103.02.13) 

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通過(105.09.01) 

105學年度1學期第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105.10.26) 
113學年度第 1學期第1次師資培育委員會修正通過(113.10.17) 

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通過(113.11.21) 
 

一、國立臺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強化教育學程學生及師資培育獎學金學生(以下簡稱師獎

生)與公費生輔導工作，促進師資生身心健康，並增進師資生教學知能及學習成效，特訂

定國立臺東大學教育學程學生暨師資培育獎學金與公費生導師制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

本要點)，設置教育學程學生及師資培育獎學金與公費生導師 (以下簡稱師培導師)。 

二、本校教育學程學生、師獎生以及公費生依學生年級設置師培導師若干名。小教學程一年

級設置一名師培導師，小教學程二年級依教學實習課程安排一位至二位師培導師；其他

特教、幼教、中教等學程、師獎生及公費生得設置各一名師培導師。 

三、師培導師由師培中心主任聘請中心專任教師或師範學院系所優良教師擔任，必要時得聘

請師培相關學系教師支援。師培導師人選由師培中心主任呈報校長核定後聘任之。 

四、師培導師職責如下： 

(一)定期與導生互動，關懷師資生身心福祉。 

(二)協助導生訂定學習計畫，提供資源解決導生學習困難。 

(三)參加師培導師會議，並就導生生活與學習情形進行簡報。 

(四)建立師培導師線上社群，作為與導生溝通之管道。 

五、擔任師培導師之教師，依實際輔導週數每週發給一小時之鐘點費 (鐘點費可能依相關經費

規範而非教師職級支給)。 

六、本校師培中心於每學期末針對師培導師進行導生意見調查，並檢核師培導師輔導記錄。熱

忱盡責績效良好之師培導師由師培中心主任報請校長敘獎。 

七、本要點經師資培育委員會討論，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本要點修正若未涉及校務基金經費動支，免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